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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或更新之計畫書與報告書之網路申報系統操作指引 

102.11.14 

 

親愛的地下儲槽系統事業，安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加強地下儲槽系統污染預防

與管理，業於 100 年 1 月 14 日修正發布「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

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列管對象為符合「水

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且設有儲存汽油、柴油之地下儲槽系統之事

業，應依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新設地下儲槽系統或更新地下儲槽，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應檢具地下儲槽系統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

監測設備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依同法

第 4 條規定，事業新設或更新地下儲槽系統於施工完成後，應檢具地下儲

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完工報告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為協助地下儲槽系統事業以網路傳輸方式，進行設置(更新設置)

計畫書或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之網路申報與系統操作，特編寫本申報指

引。 

 EMS 系統網路申報操作說明，請至「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資訊

查詢→申報說明→設置與完工報告書 EMS 系統申報專區」進行查詢。 

 網路申報或系統操作有任何問題，請至「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線

上申報→申報說明→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事業網路申報操作指導

手冊」查詢，即可下載電子檔資料。 

 歡迎您不吝撥打服務專線：(02)2325-3983、(02)2703-8116，將由客服

人員提供進一步諮詢說明。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環保署「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管理者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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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網路申報之帳號與密碼申請 

新設地下儲槽系統或更新設置地下儲槽之事業，應於設置施工前至

「 環 境 保 護 許 可 管 理 資 訊 網 」 ( 以 下 簡 稱 EMS 系 統 ，

http://ems.epa.gov.tw/)，進行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之網路申報；於施

工完成後，新設或更新地下儲槽系統之事業應進行完工(更新完工)報告

書之網路申報，網路帳號密碼申請之說明如后。 

(一) 新設地下儲槽系統之事業(首次網路申報且尚無管制編號) 

首次網路申報者，應先填寫基本資料(表 C)並確認送出後，系

統將核發臨時管制編號及密碼，事業即可以「臨時管制編號登入」

EMS 系統，系統操作說明如下： 

 

(1)連結「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
資訊網」，選
擇「業者」頁
籤。 

 

(2)點選「新申請
管制編號」。 

http://ems.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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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先建置「基
本資料表(表
C)」。 

 

(4)申請類別請
選 擇 「 土
污」。 

 

(5)紅色星號(*)

為 必 填 欄
位，請填寫地
號及傳真號
碼等資料。 

 

 

 

(6)填寫完成請
點選下方的
「確認」鍵。 

 

 

(7)請上傳相關
證照，請先選
擇類別，輸入
證號，再上傳
證件，確認資
料無誤，請點
選下方的「資
料申報完成
送出」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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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統以彈跳
視窗方式提
供一組臨時
管制編號及
密碼。此外，
系統亦發送
通知信至事
業所填寫之
電子郵件信
箱。 

 

(9)尚未取得正
式管制編號
前，應利用臨
時管制編號
登入 EMS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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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設地下儲槽系統之事業 

首次網路申報而未取得 EMS 專用密碼者，請向環保署「事業

廢棄物管制中心連線作業小組」提出 EMS 密碼申請。當事業取得

EMS 專用密碼後，即可以管制編號及新核發之專用密碼登入，系

統操作說明如下： 

 

 

(1)欲申請 EMS

專 用 密 碼

者，請於「常

用表單下載

區」，點選

「EMS 密碼

查 詢 申 請

表」。 

 

 

 

 

(2)完成申請表

填寫後，向

「事業廢棄

物管制中心

連線作業小

組」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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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登入網

路 申 報 系

統，請至「基

線資料填報/

確認」進行建

置「基本資料

表(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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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寫基本資料(表 C) 

事業請於網路申報前，應進行基本資料表 C 之各項欄位內容更新

維護，並填寫正確資料後，點選「資料申報完成送出」即可，完成表 C

確認方能進行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或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之網路申

報。系統操作說明如下： 

 

(1)點選「基本資
料(表 C)」，進
入填寫頁面。 

 

(2)各欄位應完
整填寫，紅色
星號 (*)為必
填欄位，請需
填寫地號及
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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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寫時，請使
用統一格式
介面進行地
址、地號資料
之選填，系統
將自動帶入
正確座標。 

 

(4)確認填寫資
料無誤後， 

請點選「確
認」，資料才
能被儲存。 

 

(5)完成該頁面
資料登錄後
請點選「下一
頁」，即可繼
續填寫資料。 

 

 

(6)請上傳相關
證照，請先選
擇類別，輸入
證號，再上傳
證件。 

 

 

 

(7)完成填寫所
有資料欄
位，請確認資
料無誤後，並
點選「資料申
報完成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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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新(更新設置)計畫書或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之網路申報 

事業以臨時管制編號或既有管制編號登入 EMS 系統後，請依實際

新設與更新情形，點選「新設地下儲槽系統申請」或「既設地下儲槽

系統申請」選項。此外，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係以 4 個章節之頁籤，

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係以 5 個章節之頁籤進行申報，請事業應逐一點

選各章節頁籤後並完整建置申報資料，且依各章規定上傳指定之附件

電子檔，系統操作方式說明如下： 

(一) 網路申報介面方式： 

1. 新設地下儲槽系統之事業 

 

(1)連結「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
資訊網」，選
擇「業者」，
並點選「臨時
管制編號登
入」。 

 

(2)於「臨時管制
編號」頁面，
登錄臨時管
制編號及密
碼，完成後點
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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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更新「個人
資訊維護」頁
面資料，點選
「更新」進行
資料儲存。 

 

(4)請點選「首
頁」進入EMS

系統首頁。 

 
 

 

(5)請點選「資料
確 認 / 修
改」。 

 

(6)請點選「設置
計畫書暨完
工報告書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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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既設地下儲槽系統之事業 

 

(1)連結「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
資訊網」，點
選「業者」。 

 

(2)輸入管制編
號與 EMS專
用密碼。 

 

(3)請更新「個人
資訊維護」頁
面資料，點選
「更新」進行
資料儲存。 

 

(4)請點選「首
頁」進入 EMS

系統首頁。 

 

(5)點選「基線資
料填報/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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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進行「基本
資 料 表 ( 表
C)」維護，系
統將表 C 資
料預帶至相
關計畫書或
報告書申報
內容。 

 

(7)選擇「許可申
請、變更/異
動」頁籤，於
「土污許可
資料→地下
儲槽系統設
置防止污染
地下水體設
施及監測設
備設置計畫
書及完工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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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申報介面操作方式： 

 

(1)點選「變更項
目」，可勾選
「 地 下 儲
槽 」、「 管
線」、或兩者
均可勾選，點
選「選擇」。 

 

(2)於欲申報之
書案，點選
「申請」。 

 

(3)事業已於 101

年 12月 31日
前取得環保
局核發之設
置(更新設置)

計畫書備查
函文者，請填
寫「備查函日
期」與「備查
函文號」，點
選「送出申
請」，系統即
向所轄之環
保局申請完
工(更新完工)

報告書之申
報權限。 

 

 

(4)新設事業，請
點選各章節
之頁籤，並逐
一登錄申報
資料。 

 

(5)部分更新設
施之事業，黑
色文字章節
及其附件為
必填項目，其
餘項目（灰色
文字）依實際
更新情形填
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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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欲上傳附件
時，請點選
「上傳檔案」
並請依系統
規定格式上
傳。 

 

(7)請多加利用
系統提供之
統一標準地
址進行填寫。 

 

(8)請參考各章
節之「填寫範
例」。 

 

(9)完成資料建
置後，請點選
「儲存」。 

 

(10)各章節頁籤
之申報資料
填寫完成
後，並確認資
料無誤後，請
點選「正式提
送至環保
局」。 

 

 

(11) 於申報頁
面點選「查
詢」，即可瀏
覽已正式提
送至環保機
關之相關計
畫書或報告
書內容。 

 



 15 

 

(12)完成相關計
畫書或報告
書之網路申
報後，請事
業列印各章
節之紙本，
並裝訂成
冊。 

 

(13) 欲列印紙
本時，請點
選「列印第
○章資
料」。 

 

 

(14)系統以彈跳
視窗方式提
供該章節之
完整申報內
容。 

 

(15)請點選「列
印(包含附
件)」或「列
印(不包含
附件)」。 

 

(16)將各章節內
容含附件列
印並裝訂成
冊後，請事
業併同函文
提交至所轄
之環保主管
機關進行審
核。 

 

(17)系統提供設
置計畫書及
完工報告
書，申報操
作流程圖，
請事業自行
下載及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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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新(更新設置)計畫書或完工(更新完工)報告書資料之補正 

事業以臨時管制編號或既有管制編號登入 EMS 系統，即可進行各

式計畫書或報告書之「退件/補申請」。請事業務必於「補正編輯期限」

內，完成各章節申報資料之補正後，點選「正式提送至環保局」；事業

另將網路申報之計畫書或報告書資料再次列印成紙本，連同函文提交至

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方視為完成補正作業。資料補正進

入申報頁面方式請參考本指引之 P.6~P.8，系統操作方式說明如下：。 

 

(1)請參考本指
引之
P.6~P.8，進入
申報頁面。 

 

(2)於欲補正相
關計畫書或
報告書，點選
「退件/補申
請」。 

 

(3)欲編輯基本
資料時，請點
選「修改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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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欲修改附件
資料時，請先
於原檔案處
點選「刪除檔
案」，並將新
檔案以「上傳
檔案→瀏覽」
進行上傳，請
注意系統要
求之上傳格
式規定。 

 

 

 

(5)欲檢視完成
上傳之檔案
時，請點選
「檢視檔
案」。 

 

(6)確認該節資
料無誤後，點
選「儲存」。 

 

(7)確認申報資
料無誤後，請
點選「正式提
送環保局」。 

 

(8)於申報頁面
點選「查
詢」，即可瀏
覽已正式提
送至環保機
關之相關計
畫書或報告
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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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將網路申
報之計畫書
或報告書資
料，再次列印
成紙本裝訂
成冊。 

 

(10)欲列印紙本
時，請點選
「列印第○
章資料」。 

 

(11)系統以彈跳
視窗方式提
供該章節之
完整申報內
容。 

 

(12)請點選「列
印 (包含附
件)」或「列
印 (不包含
附件)」。 

 

(13)將各章節內
容含附件列
印並裝訂成
冊後，請事
業併同函文
提交至所轄
之環保主管
機關進行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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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申報資料與審查結果查詢 

事業請依臨時管制編號密碼，或既有之管制編號密碼登入 EMS 系

統，即可點選各類計畫書或報告書、「審核情形查詢」介面，有關進入

查詢頁面方式請參考本指引之 P.10~P.12，系統操作說明如下： 

 

(1)參考本指引
P.10~P.12，進
入設置計畫
書及完工報
告書申報頁
面。 

 

(2)於「審核情形
查詢」點選
「查詢」即
可。 

 


